
—1—

附件 2

成都中医药大学科级干部选拔任用办法
2023

第一章 总则

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，深入贯彻新时

代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工作方针政策，坚持新时期好干部标

准，进一步规范学校科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机制，建设一支

忠诚干净担当、结构科学合理、充满生机活力的科级干部队

伍，全面推进学校改革事业发展，

选拔任用学校科级干部，必须坚持下列原则：

（一）党管干部；

（二）德才兼备、以德为先，五湖四海、任人唯贤；

（三）事业为上、人岗相适、人事相宜；

（四）公道正派、注重实绩、群众公认；

（五）民主集中制；

（六）依法依规办事。

选拔任用科级干部，必须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，

树立注重基层和实践导向，大力选拔敢于负责、勇于担当、

善于作为、实绩突出的干部。注重发现和培养选拔优秀年轻

干部，用好各年龄阶段干部。对不适宜担任现职的科级干部

应当进行调整，推进干部能上能下。

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，按照干部管理权限，党

委组织部统筹领导协调科级干部的选拔任用和监督管理。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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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院/部门负责科级干部选任的具体实施和日常管理。

本办法适用于选拔任用在学校核定的科级岗位

上从事管理工作的科级干部。

第二章 选拔任用条件和资格

提任学校科级干部的，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：

2

5

2

提任学校科级干部的，应当具备下列基本资格：

1.

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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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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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选拔任用程序

科级干部选拔任用

科级干部选拔任用的基本程序：

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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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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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则

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此前印发的涉及

科级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的有关规定，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

以本办法为准。


